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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增加临时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21年4月30日发出《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编号：2021-022）， 具体内容详见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9:15至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地点：上海市普陀区真陈路200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4、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

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股份通过现场或网

络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王钲霖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

二、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3名， 代表股份298,286,01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360%，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 代表股份297,772,19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0876%。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13,8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的0.0485%。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上海市东方剑

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97,773,11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281％；反对51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71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97,773,11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281％；反对51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71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审议通过《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297,773,11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281％；反对51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71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四）审议通过《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97,773,11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281％；反对51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71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五）审议通过《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297,773,11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281％；反对51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71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061,9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67.4322％； 反对512,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2.567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97,773,11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281％；反对51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71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061,9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67.4322％； 反对512,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2.567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七）审议通过《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97,776,71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293％；反对50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70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065,5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67.6608％； 反对509,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2.339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97,776,71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293％；反对50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70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97,776,71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293％；反对50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70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065,5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67.6608％； 反对509,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2.339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97,773,11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281％；反对51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71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061,9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67.4322％； 反对512,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2.567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或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97,776,71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293％；反对50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70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065,5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67.6608％； 反对509,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2.339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东方剑桥律师事务所吴志宏律师、吴立骏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东方剑桥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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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8日召开了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并于2021年5月20日召开了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

的 《关于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此通知公司债权人：公

司债权人均有权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45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

偿债务或要求公司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

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或电子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

2021年5月21日至2021年7月4日，每个工作日9:30—11:30，13:30-15:00；

2、联系方式

联系人：朱智

联系电话：021-66278702

电子邮箱：zhuzhi@shunhaostock.com

邮政编码：200331

联系地址：上海市普陀区真陈路200号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3、申报所需材料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

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

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

原件及复印件。

4、其它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

权” 字样；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邮箱收到相应文件日为准，请电子邮

件标题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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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上午9:30

2、网络投票：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9：

15至2021年5月20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东路800号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胡佳佳女士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以及《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总体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55人，代表股份1,395,074,18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5253%。

（1） 现场出席股东和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人，代表股份1,394,795,859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55.514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的股东50人，代表股份278,3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11%。

（2）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中小股东53人，代表股份2,107,8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839%。

（3） 列席现场会议的人员：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君合

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见证律师。

二、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21年4月27日发出《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

股东大会出席会议的股东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会议采取集中表

决、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395,054,55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986%；反对18,0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2、 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395,054,35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986%；反对18,2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3、 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1,395,054,55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986%；反对18,0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4、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1,395,053,95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986%；反对18,6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2,087,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0405%；反对18,6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36%；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9%。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7,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405%；反对18,6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836%；弃权1,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6%。

关联股东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6、 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2,087,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0405%；反对9,9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09%；弃权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87%。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7,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405%；反对9,9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709%；弃权10,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89%。

关联股东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7、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1,395,053,95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986%；反对18,6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7,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405%；反对18,6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836%；弃权1,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6%。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同意1,395,033,45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971%；反对24,9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弃权1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7,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0679%；反对24,9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825%；弃权15,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50%。

9、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1,395,039,55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975%；反对24,3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弃权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73,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573%；反对24,3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540%；弃权10,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89%。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的议案》

同意1,395,053,95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986%；反对18,6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7,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405%；反对18,6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836%；弃权1,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6%。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授信规模的议案》

同意1,393,234,25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8681%；反对1,838,3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8%；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就2020年度工作情况进行了述职。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指派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其结论性意见为：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

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 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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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质押延期

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上

海华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服投资” ）的通知，获悉华服投资将其所持部分股份

质押办理了延期购回的业务。 华服投资与公司股东胡佳佳女士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具体

事项如下：

一、 控股股东股份延期购回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

延期

股数

质押开始日

原质押到期

日

延期后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延期质押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华服投资 是

176,

100,000

2019年5月

21日

2021年5月

20日

2021年11月

20日

中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5.08%

资金

需要

华服投资 是

22,000,

000

2021年1月

14日

2021年5月

20日

2021年11月

20日

中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88%

资金

需要

合计 -

198,

100,000

- - - 16.96%

二、 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华服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胡佳佳女士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

数量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华服投资 1,167,966,359 46.49% 615,631,905 52.71% 24.50% 0 0 0 0

胡佳佳 225,000,000 8.96% 0 0 0 0 0 0 0

合计 1,392,966,359 55.44% 615,631,905 44.20% 24.50�% 0 0 0 0

未来半年内，华服投资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218,37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18.70%，占公司总股本比例8.69%，对应融资余额150,000,000元；未来一年内，华服投

资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218,37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18.70%，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8.69%，对应融资余额150,000,000元。 还款来源主要为华服投资自有资金，资金偿

付能力能够得到保障。

华服投资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上述股

份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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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②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松江区中辰路655号。

3、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孟玮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5人，代表股份798,953,214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39.4666％。

（1）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代表股份301,2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49％。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21人，代表股份798,652,0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9.4517％。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代表共23人，代表股份94,173,423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52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301,200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0.014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93,872,223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4.6371％。

（4）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管建军

律师与赵元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也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与会股东和股东代理人采

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798,810,5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1％；反对

8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4％；弃权5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4,030,72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85％； 反对83,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81％； 弃权59,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4％。

2、审议通过《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798,803,8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3％；反对

8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2％；弃权5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4,024,02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14％； 反对89,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53％； 弃权59,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4％。

3、审议通过《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798,810,5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1％；反对

8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4％；弃权5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5％。

同意94,030,7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85％；反对83,0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81％；弃权5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4％。

4、审议通过《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798,810,5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1％；反对

8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4％；弃权5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4,030,72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85％； 反对83,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81％； 弃权59,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4％。

5、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98,871,7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8％；反对

7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0％；弃权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4,091,92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35％；反对7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45％；弃权1,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0％。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98,769,7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70％；反对

12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5％；弃权5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3,989,92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051％；反对12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315％；弃权59,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4％。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参会股东上海巨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腾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本

议案关联方回避表决，持股数量合计704,779,791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94,088,5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98％；反对

8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81％；弃权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4,088,52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98％；反对8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81％；弃权1,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0％。

8、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98,678,7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6％；反对

272,5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1％；弃权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3,898,97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86％； 反对272,5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894％； 弃权1,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律师姓名：管建军、赵元

3、见证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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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于2018年2月13日启动首次回购社会公众股事项，截至公告日，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持股44,289,798股。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上市公司通过回购专户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权利。因此，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

派方案实施的分配基数661,217,978股为已扣除回购股份数额。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1年4月20日召开的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公司于2021年4月20日召开的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方案主要内容为：以661,217,978股[注]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5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股，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

实施。 （注：公司现有股本705,507,776股，其中股份回购库存股数量为 44,289,798股，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上市公司通过回购专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

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权利。 ）

本分配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公司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本期权益分派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44,289,

798股后的661,217,97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

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

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3.1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

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

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

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

股转增2.00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

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7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

款0.3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705,507,776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837,751,371股。

三、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由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本次权益分派

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705,507,776股）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数量以及据此计算的除权除息参考价相关参数和公式计算如下：

本次现金分红总额=实际参与现金分红的股数×每10股现金分红金额÷10股=661,

217,978×3.50÷10=231,426,292.30元；

按总股本折算的每10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除权前总股本×10=231,426,

292.30÷705,507,776×10=3.280279元。

本次转增的股本数量=实际参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股数×每10股转增股数÷10

股=661,217,978×2÷10=132,243,595股；

按总股本折算的每10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数量=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总额÷除权

前总股本×10股=132,243,595÷705,507,776×10=1.874445股。

本次权益分派后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每股现金红利）÷（1+股

本变动比例）=（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3280279）÷（1+18.744456%）。

四、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5月28日。

五、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1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六、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21年5月28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

中产生的不足1�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 股（若尾数

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 直至实际送 （转） 股总数与本次送

（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1年5月

28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帐号 股东名称

1 01*****777 吕钢

2 08*****925 京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 01*****780 王能能

4 08*****335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5 08*****880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年5月18日至登记日：2021年5月27日），如

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

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七、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21年5月28日。

八、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

通股

114,217,338 16.19 22,843,467 137,060,805 16.36

高管锁定股 114,217,338 16.19 22,843,467 137,060,805 16.36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91,290,438 83.81 109,400,128 700,690,566 83.64

三、总股本 705,507,776 100 132,243,595 837,751,371 100

注：上述股份变动情况表中的数据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最终确认的数据为准。

九、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837,751,371股摊薄计算，2020年年度，每股净

收益为0.78元。

十、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咨询地址：浙江省新昌县羽林街道新昌大道东路800号

咨询联系人：洪贇飞、张波

咨询电话：0575-86176531

传真：0575-86096898

特此公告。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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